附件4

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

代理机构声明

我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（机构代码：         ），代理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快速审查预审服务业务。我单位自愿遵守如下事项：

　　一、自愿从事专利预审业务，遵守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备案管理制度。

　　二、承诺在代理专利预审案件过程中，遵守《专利法》《专利法实施细则》《专利申请预审业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知办发办字〔2023〕25号）、《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》（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77号）、《宜昌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管理办法》等文件中的各项规定。

　　三、明白专利预审对专利申请材料有较高的要求，将确保提交的预审材料符合保护中心的要求，接受因形式问题过多而被退回。

　　四、理解预审的时限要求较高，将在规定时间内答复预审意见，如超期未答复的，接受案件被视为撤回或预审不合格的处理结论。

　　五、理解预审过程中，保护中心可能只提供一次对申请文件的修改机会，对于修改后不符合要求的案子，会作出预审不合格的决定。

　　六、由于快速审查通道对提交材料有特殊的格式要求，承诺将根据保护中心的要求格式提交预审材料，并在正式提交专利申请时以XML格式提交。

　　七、预审合格案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正式专利申请、完成缴费并将申请号反馈给保护中心，超期提交、未及时缴费或反馈申请号的，会造成无法加标的结果。

　　八、正式提交的专利申请文本应与预审合格文本一致，否则保护中心不予加标。

　　九、确保正式提交的专利申请没有形式问题，如正式提交的专利申请存在形式问题，将会被去标进入普通通道审查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声明人（盖章）：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